
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

113 年「與貓稅月」線上遊戲宣導活動 

電子禮券領據 

姓名： (親筆簽名)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性別：□男  □女 □其他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戶籍地址：  

聯絡地址：□  同戶籍地址  

連絡電話：  

得獎獎項名稱 獎品價值 

成就獎第 2 名  電子禮券 2,500 元整 

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

領獎方式：  
1. 中獎者填具本領據及黏貼身分證影本後，請掃描為 PDF 檔或圖片檔

Email 至主辦單位電子信箱（a0004@tntb.gov.tw），經確認身分無誤後

電子禮券序號將 Email 至註冊遊戲帳號時所填寫之電子信箱。 

【請注意！領據掃描時四邊勿留有空隙，並請攤平擺正再作業】 

2.領獎期限至 113 年 11 月 25 日止，如資料填寫不完整亦未於領獎期限內

補正，或未於期限內提供，喪失領獎資格。 

 



領獎注意事項： 

1. 領獎期限至 113年 11月 25日止，如資料填寫不完整亦未於領獎期限內補正，

或未於期限內提供，喪失領得獎資格。 

2.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中獎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中獎金額(價值)年

度累計在新臺幣(下同)1,000元以上者，必須申報所得稅，因此須查驗身分證影

本供報稅使用，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。 

3. 中獎者若未滿 18 歲，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

書。 

4. 中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設籍之國人(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

國人及外國人)，不論中獎金額為何，須先就中獎所得扣 20%機會中獎稅金，

始可領獎 ，且主辦單位將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。若中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

金，視同放棄領獎資格，且不得異議。本活動參加者因參加本活動而須支付任

何稅捐皆為法定義務，概與主協辦單位無關。前述稅法如有更新或變動者，依

修正後之規定辦理。 

5. 如以非法或不正當方式參加本活動，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 

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6. 如有其他問題，情於上班時間致電(06)2160216 分機 1369 陳先生洽詢，謝謝。      

 

 

          

同意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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